《汕头海湾高尔夫球场区控制性详细规划（修编）》

第一条、规划背景
1.《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指出，未来国土空间规划将构建五级三类规划体系，绘制“一张图”。控制性详细规划属于“三类”中的详细规划，是上承总体规划、专项规划，向下直接指导项目设计实施的重要层级。
2.汕头市委市政府作出推进全市控规全覆盖的工作部署，切实把全市控规编制工作列入各级政府和自然资源部门的首要工作。市自然资源局印发《汕头市控制性详细规划全覆盖工作方案》（汕自然资发[2019]25号），要求各区县在今年底全面完成全市域范围内控规全覆盖上报成果的编制。在此基础上，按照有关程序组织审查、审议和审批工作，同时加强规划信息化建设，最终实现全市“山水林田湖草”国土空间全域全要素2245平方公里全覆盖，实现“一张图”管理。
3.2014年4月，为推动汕头海湾高尔夫球场良性发展，濠江区发展规划局启动《汕头海湾高尔夫球场区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工作，2015年7月经汕头市濠江区人民政府批准实施。2019年3月，第38届亚奥理事会全体大会宣布中国汕头为2021年亚洲青年运动会的举办地，其中高尔夫赛事将在汕头海湾高尔夫球场区举办。为进一步优化用地布局，提高球场接待能力，彰显汕头经济特区城市经济形象，特开展本次修编工作。
第二条、规划范围
规划范围东至汕湛高速公路，西靠东山风景区，北至玉岗路至潮阳延伸段，南至用地权属边界，总面积约196.45公顷（2946.75亩）。
第三条、功能定位
规划在对地域特色和现状分析的基础上，确定规划区的功能定位为：集高尔夫运动、旅游休闲、商务度假和品质居住于一体的生态休闲旅游区，是濠江区乃至汕头市重要的城市名片和城市形象的展示窗口。
第四条、发展规模
规划区总用地面积为196.45公顷，其中规划城市建设用地规模122.93公顷。
规划住宅用地面积约20.1公顷，住宅建筑面积约30.15万平方米，居住人口约0.7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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